
   

二零一零年二月二日 
討論文件 

 

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

更生人士就業支援 
 
目的 
 

 本文件向委員介紹懲教署為在囚人士所提供的就業
支援，以及在他們獲釋後，由其他有關政府部門和非政
府機構提供予更生人士的服務的最新情況。本文並會闡

釋政府聘用更生人士的政策。 
 

背景 

 
2. 除了提供安全及符合人道的環境羈押在囚人士外，
懲教署也致力提供合適的更生服務，協助更生人士順利

重返社會。這些服務包括在懲教院所提供職業訓練和心
理／輔導服務，以及轉介更生人士至適當的政府部門或
非政府機構，於刑釋後接受跟進支援和服務。署方也會

舉辦不同的教育和宣傳運動，呼籲社會各界支持罪犯更
生。這些工作的主要目的，是協助更生人士順利重返社
會，並提高他們的就業機會。 

 

更生人士的就業支援 
 
(A) 釋前服務 
 
職業訓練 
 
3. 為了提高更生人士在刑釋後找到工作的機會，懲教
署於懲教院所內為本地在囚人士開辦不同的職業訓練課

程。現時，21 歲以下的在囚人士會被安排接受半日的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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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科教育及半日的職業訓練。至於剩餘刑期為 6 至 24 個
月的成年在囚人士，則可以自願性質參與全日制職業訓

練課程。此外，懲教署獲得多個非政府機構和組織協
助，為本地成年在囚人士提供部分時間制的職業訓練課
程。 

 
4. 除非基於健康理由，所有成年在囚人士均須根據法
例從事有用的工作。此舉可使他們養成良好的工作習慣

和責任感，以及掌握某些行業的基本技能。為提高更生
人士在獲釋後的就業能力，懲教署自 2009 年 2 月起，於
懲教院所工場的工業生產過程中，加強了職業訓練的元

素。現時已有不少在囚人士在工作過程中接受職業訓
練，並取得外界的認證及認可資格。 
 
5. 懲教署會定期檢視為在囚人士提供職業訓練的情
況，並會繼續與有關機構／組織，例如僱員再培訓局、
建造業議會訓練學院和職業訓練局合作，為在囚人士  

提供合適及市場導向的職業訓練課程。懲教署計劃在
2010 年，為成年在囚人士提供 922 個部分時間制及  
225 個全日制的訓練名額。與 2009 年相比，訓練名額增

加了 22%。  
 
教育服務 
 
6. 懲教署教育組為 21 歲以下的在囚人士提供半日制強
制教育課程。而有意在工餘進修的成年在囚人士，教育

組職員會為他們提供輔導和意見，並會協助他們報讀合
適的課程和申請相關的資助1。此外，為了加強語文和電
腦教育，懲教署已於所有羈押青少年在囚人士的院所設

置多媒體學習中心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資助來自“在囚人士教育信託基金＂、“更生基金＂、“在囚人士教育資助基金＂及香港

公開大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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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前啓導課程 
 
7. 懲教署會安排所有在囚人士於獲釋前參加「釋前啓
導課程」。該課程會介紹一般社會服務，及更生人士特
別適用的機構的資訊，包括簡介社會福利服務和社區服

務設施，提供可協助更生人士尋找工作的政府和志願機
構的資料，以及教授求職面試技巧和講解勞工法例。 
 
(B) 釋後服務 
 
轉介予政府部門／非政府機構 
 
8. 上述的服務是提供予羈押於懲教院所的在囚人士。
由於懲教人員一般不得與釋囚通訊2，因此大部分為更生

人士而設的支援服務均由其他政府部門(例如社會福利署
(社署))及非政府機構提供。為使有關服務能更有效地提
供，懲教署的更生事務人員會主動了解個別在囚人士預

計在出獄後可能面對的困難及需要。如獲當事人同意，
署方可在他獲釋前，先行將個案轉介相關政府部門及非
政府機構，以便盡早採取跟進行動。舉例來說，如在囚

人士在出獄後可能面對經濟或住屋困難，有關人員會視
乎情況，協助他們預先向社署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，
或向房屋署申請公共房屋。 

 
社署和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支援服務 
 
9. 自 2006 年 10 月起，香港善導會(善導會)3是主要為
已完成懲教署釋前職業訓練的更生人士提供就業跟進服
務的機構。該會的就業安置組會協助更生人士尋找工

作，讓他們盡快自力更生。善導會自 2007 年 3 月起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根據《監獄規則》(第 234A 章)第 239(1)(h)(i)條，除從懲教院所出獄而正接受法定監管

的釋囚外，懲教署人員不得與其他釋囚通訊。 

3 善導會是提供更生人士支援服務的主要機構。社署在為更生人士服務的綱領下，每年撥

款約 133 萬元予善導會為更生人士提供就業支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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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署撥款，為更生人士提供短期租金津貼和加強的就業
服務，按他們的學識、能力、興趣、期望和就業市場的

形勢，協助他們選配工作和就業。善導會目前設有四個
就業安置組，以每年可轉介 1 200 名更生人士參加面
試，及協助 600 名更生人士安排就業為目標。過去五

年，就業安置組已為逾 2 500 名更生人士覓得工作。 
 
(C) 社區參與 

 
10. 更生人士在獲釋後能否覓得工作和順利重返社會，
不只取決於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所提供的支援服務，

也取決於更生人士的決心和社會對他們的接納程度。為
此，懲教署舉辦不同的教育和宣傳運動，呼籲社會各界
支持罪犯更生。 

 
11. 為爭取僱主支持罪犯更生，懲教署一直致力與商界
建立更緊密的合作關係。舉例來說，懲教署邀得一飲食

集團與善導會合作，開辦社會企業，為更生人士提供就
業機會。該署會繼續促成類似的合作計劃，使更生人士
得以受惠。 

 
12. 此外，懲教署會繼續舉辦更生人士就業研討會，並
安排僱主探訪懲教院所。這些活動有助參與者更深認識

該署的更生服務，也可讓僱主更加了解在囚人士修讀的
職業訓練課程，從而鼓勵他們為更生人士提供工作機會
以助更生。 

 

政府的聘任政策 
 
13. 公務員的聘任政策是以公開及公平競爭為原則。招
聘部門／職系在考慮求職申請時，會根據申請人的品
格、學歷、能力及才能，挑選最合適的人選，擔任有關

職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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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為確保所有公務員品格良好，廉潔正直，並可信賴
履行有關職務，所有招聘部門／職系在初步遴選合適人

選後，均會要求通過遴選的申請人填寫資料，作操守審
查之用。在政府現行的制度下，更生人士如符合入職要
求並通過遴選，招聘部門／職系不會單純因為申請人是

一名更生人士而取消其錄用資格。招聘部門／職系會考
慮申請人曾犯罪行的性質及嚴重性、與有關職位職務的
相關性和職位的工作需要等因素，決定個別申請人是否

適合受聘，每宗個案均會獨立處理。 
 

徵詢意見 

 
15. 請委員閱悉上述為更生人士提供的就業支援服務。 
 

 
 
保安局 

二零一零年一月 
 




